通 化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通县政复〔2025〕77号

申 请 人：李某某
被申请人：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不服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通县市场依复〔2025〕第5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向通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于2025年9月8日予以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市场依复〔2025〕第5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2、责令被申请人重新公开申请的全部政府信息；3、确认被申请人在处理政府信息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事实认定不清等问题。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所作答复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程序违法等问题。主要理由是：
一、申请人申请的部分信息属于行政决定类信息，直接影响申请人权益，被申请人以“过程性信息”规避公开，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被申请人称“举报移交书、同类案件材料”等信息不存在，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全面、合理检索。
三、法律适用错误。
被申请人答复称：申请人申请公开的部分政府信息属于被申请人在履行行政管理工作中形成的过程性信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可以不予公开；部分政府信息不存在，故没有可公开内容；同时申请人存在职业索赔行为。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购买商品后向被申请人进行举报，被申请人经调查作出不予立案处理决定。2025年7月25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本次举报的：1、举报信息登记表；2、立案或不予立案审批表；3、举报处理情况告知书（含送达回证）；4、举报移交书及法律法规规定应公开的所有材料；5、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商家涉嫌违规行为的调查报告；6、行政决定的评审记录和相关决策依据；7、针对“通化天颐参业有限公司”的举报适用法律条款的同类案件；8、针对“通化天颐参业有限公司”的举报15个工作日未能作出答复的特殊情况告知书。2025年8月19日，被申请人作出通县市场依复〔2025〕第5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认定部分政府信息属于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过程性信息，决定不予公开，部分政府信息不存在。2025年8月20日，被申请人将答复书向申请人进行邮寄送达。2025年9月8日，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另查明：2025年8-9月间，申请人在短时间内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3次，其中2次是对举报的处理结果不服，1次是对举报处理情况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不服，申请人投诉举报、行政复议内容高度一致，表格化，模板化，同时有向商家索赔的行为。
本机关认为：
申请人不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第（十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十五）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五）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下列涉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五）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其他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据此，公民有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但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不服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则需与该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申请人在短时间内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3次，对1次举报结果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从其投诉举报、信息公开、行政复议的重复性、频繁性特征判断，申请人行为不属于正常生活消费，其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和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的目的是为了向行政机关施压获得商家的索赔。被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未对申请人设定权利义务，亦未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六日
- 4 -

